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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9日

(2016)浙0382民初9336号
陈林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陈林薇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3月
16日8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652号

陈晓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陈晓荣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3月
16日9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655号

郑巨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郑巨巨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3月
15日16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779号

倪仕明、胡理柳、陈焕余、陈奋、倪佩佩：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倪
仕明、胡理柳、陈焕余、陈奋、倪佩佩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及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3月15日
9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2825号之一

乐清市银诚电气有限公司、蔡荣新、倪开红、林贤
晓：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白象支行诉乐清市银诚电气有限公司、蔡荣新、
倪开红、林贤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382民初282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浙江
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撤回起
诉。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918元、财产保全费2020
元，由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
象支行负担。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952号

郑立斌、郑元华、周高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诉被告郑立斌、
郑元华、周高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财产保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3月15日10时在
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278号

黄意、黄建华、黄仕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诉被告黄意、黄
建华、黄仕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财产

保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并定于2017年3月16日10时30分在乐清
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175号

赖文雪、林雷文、林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诉被告赖文雪、
林雷文、林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民初617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273号

倪丹红、林贤晓、黄冬霜、倪开红：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诉被
告倪丹红、林贤晓、黄冬霜、倪开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
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3月16日10
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782号

吴云微、黄建勇、黄建珍、黄利巧：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茗屿支行诉被
告吴云微、黄建勇、黄建珍、黄利巧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
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3月15日10
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137号

郑良栋、尤旭微、朱济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里港支行诉被告郑良
栋、尤旭微、朱济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 15 时在乐清市人
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5239号

郑彭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乐成支行诉被告郑彭顺、陈启国、施回乐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5239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
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729号

刘林益、黄玲燕、陈小勇：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正
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刘林益、黄玲燕、陈
小勇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 9 时 30 分在乐清市人
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326号

郑巨谦：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清市支行诉被告郑巨谦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82民初93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303号

叶定方：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乐清支行诉被告叶定方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财
产保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3月16日9时30分在乐清
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2274号

叶显东、叶建通、叶圣年、瞿猛啸、余胜者：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田支
行与被告红黄蓝集团有限公司、良精集团有限公司、
叶显东、叶建通、叶圣年、瞿猛啸、余胜者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被告红黄蓝集团有限公司不服本院
（2016）浙0324民初2274号民事判决书而书面提出上
诉，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上诉状。上诉请求如下：一、请求二审法院
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罚息；二、请求
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永嘉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开平经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开平经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
给温州开平经贸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温州开平经贸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开平经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开平经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7-88855815
温州开平经贸有限公司：联系电话：8802553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开平经贸有限公司
二O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标的债权清单 截至【2016】年【7】月【3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温州开平经贸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标的债权清单 （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借款人

温州利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利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利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利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利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金

968,981.76

772,316.63

155,985.74

163,542.14

650,000.00

2,710,826.27

利息

106,757.56

54,467.64

11,000.90

11,533.80

172,554.92

356,314.82

迟延履行金

23171.47

10615.84

2144.09

2158.84

10167.81

48258.05

合计

1,098,910.79

837,400.11

169,130.73

177,234.78

832,722.73

3,115,399.14

担保情况

瓯北镇罗马城朝西第10号商铺，
房产证号为房权证永嘉县字第
02057942号，建筑面积108.85平
方米，土地证号为永嘉国用
（2009）第03-02470号，土地使用
面积32.70平方米


